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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  

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總說明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

文化等機會，並提高事業機構及其關係企業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意願，實

質促進其就業機會，爰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擬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

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以利推行，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事業機構及其成立關係企業之定義與認定程序。（第三條） 

四、輔導及獎勵條件。（第四條） 

五、輔導及獎勵方式。（第五條、第七條） 

六、符合規定之事業機構及其關係企業，勞工主管機關評估並提供輔導

及補助方式。（第六條） 

七、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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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  

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所稱勞工主管機關為勞動

部。 

本辦法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機構，指其經營

之業務經主管機關許可或特許之機構；

所稱關係企業，指事業機構持有他公司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

一以上，且投資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

一項所稱關係企業之他公司金額達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者。 

事業機構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

一項合併計算定額進用人數時，應經主

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認定其關係企業後，

再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主管

機關申請合併計算僱用身心障礙者人

數。 

一、 明定本辦法事業機構及關係企業之定

義。且為鼓勵投資並設立關係企業，

特規定最低投資門檻、標準，以利遵

循。 

二、 明定適用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

有關事業機構與其關係企業，得合併

計算同法第三十八條之定額進用身心

障礙者人數之認定程序，以利執行。 

第四條 事業機構及其符合前條第一項規

定之關係企業，僱用或預定僱用身心障

礙者人數合併計算達三人以上，並有證

明文件者，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予

以輔導及獎勵。 

    前項證明文件指已僱用之身心障礙

者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勞保投保證

明及僱用證明。 

 

事業機構符合本條要件並有相關證明文件 

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視情況定期或不定期予以輔導

及獎勵。且為鼓勵進用身心障礙者，明定

得予以輔導及獎勵之進用人數下限，以利

執行。 

第五條 事業機構及其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之關係企業，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

輔導時，主管機關得予優先考量。 

 

主管機關得自行依所推動相關計畫，優先

輔導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及其成

立之關係企業。 

第六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及其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關係企業，主

管機關得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並提供

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識、工作能力評

估、職業訓練、就業媒合、支持性就業

服務、工作分析、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就業輔具、改善

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職業安全衛

一、 第一項具體規定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

業機構及其成立之關係企業，由主管

機關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並提供輔

導及補助之事項，以資明確遵行。 

二、為利進行評估，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

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時，應同時副

知事業機構，俾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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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之輔導措施或經費補助。 

本會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時，應

同時副知該事業機構或其關係企業。 

第七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及其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關係企業，主

管機關得予獎勵，其獎勵方式如下: 

一、頒給獎狀、獎牌或獎座。 

二、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有重大貢獻之

事業機構，主管機關得會同勞工主

管機關予以公開表揚。 

    主管機關另得函請其他行政院所屬

機關予以實質獎勵。 

一、鑒於通訊傳播產業之規模、營運內容    

及特性差異較大，尚難作成一體適用    

之獎勵輔導措施，爰參考各部會   

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    

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於法    

定權責範圍內，酌定本辦法之獎勵方    

式。 

二、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三條規定：「(第

一項)為有效辦理通訊傳播之管理事

項，政府應設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

獨立行使職權。(第二項)國家通訊傳

播整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導、獎

勵，由行政院所屬機關依法辦理之。」  

    主管機關得就權責內得施行之方法

酌予表揚，彰顯其努力，以提升企業

形象，惟其他行政院所屬機關，例如

獎勵傳播產業部分，目前文化部辦理

之金鐘獎、金視獎等各種獎項及其他

獎勵措施；電信產業部分，交通部亦

負有獎勵輔導之權責。各該機關宜就

其預算及職掌範圍內，予以進用身障

者事業實質獎勵。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